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办事指南

办理地点:宝安区海关大厦九楼             办公时间: 周一～周五  9:00~12:00  13:30~17:00


3.1 工程（施工和监理）发包办事总流程
一、说明

（一）工程施工、工程监理法定的发包方式有三种：公开招标、邀请招标和直接发包，每一种发包方式均对应着不同的法定条件。

（二）依法应当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的工程，需报经主管部门备案的事项有3项：招标公告和招标组织形式备案（详见指南3.2）、招标文件备案（详见指南3.3）、招标投标情况报告备案（详见指南3.4）；必须在宝安区交易分中心公示的事项有2项：招标公告发布（同时接受投标申请人报名）、中标候选人公示，公示时间一般都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，但抽签定标的中标候选人的公示时间不少于1个工作日即可；公示事项由主管部门办理有关备案手续的同时对外发布。

（三）依法应当公开招标的工程，因存在某些符合法定条件的特殊原因，经主管部门批准后，可以改为直接发包（详见指南3.5）。依法无需经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直接发包的工程，可以直接申办施工许可证（详见指南4.1）

（四）深圳市人民政府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的若干规定》（深府〔2008〕86号）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，该文对招标投标活动中的多个环节都作出了新的强制性规定。为方便招标人、投标人在实践中掌握，深圳市建设局专门结合该文编制了第17期《招标投标指引》。

（五）为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,方便企业参加工程投标和办理工程建设各项业务，自2005年2月1日起，凡拟在深圳市承揽工程任务的本市和外地的建筑类企业，包括建筑业企业、专项工程设计企业、工程监理企业、招标代理机构、工程造价咨询单位、工程质量检测企业、园林绿化企业等，均需事先办理企业信息卡（详见深圳建设信息网相关办事指南）。
二、流程图

1、施工（监理）公开招标办事总流程图（详见指南3.1.1）

2、施工（监理）邀请招标办事总流程图（详见指南3.1.2）

3、施工（监理）直接发包办事总流程图（详见指南3.1.3）

4、施工（监理）公开招标抽签定标简易流程图（详见指南3.1.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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